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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 灝 然 的 聲 明  

 

1 .  本人陳灝然，是香港干諾道中 8 號 遮 打 大 廈 8 樓證券及期貨事務

監察委員會 ( “證監會 ” )法規執行部的經理，現作出聲明如下：  

2 . 本 人 進 行 了 有 關 市 場 失 當 行 為 審 裁 處 研 訊 美 麗 寶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

司 ( “美麗寶 ” )股份交易的調查。隨附的附錄 A (共 6 頁 )  如實反

映 本 人 和 證 監 會 的 同 事 向 張 必 佳 多 次 送 達 有 關 通 知 和 文 件 的 結

果。  

3 .  這份英文聲明共 1 頁，已由本人閱讀和簽署。就本人所知所信，

這份聲明屬真確無訛。  

 

 

簽署  ： (簽署 ) 

(陳灝然 ) 

日期  ： 二零一零年七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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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A：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就 市 場 失 當 行 為 審 裁 處  

對 美 麗 寶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進 行 研 訊 程 序  

向 張 必 佳 (“張 先 生 ”)送 達 文 件 的 工 作  

 
送 達  

工 作  
文 件 ／ 通 知 ／ 文 件 冊  送 達 日 期  送 達 方 式  送 達 結 果  

1    二 零 一 零 年 四 月 七 日

的 通 知 書  

  二 零 一 零 年 三 月 三 十

日 的 提 控 官 委 任 書  

  二 零 一 零 年 二 月 二 十

五 日 根 據 第 2 5 2 ( 2 ) 條

發 出 的 通 知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四 月 十 二 日

D H L 速 遞  D H L 稱 ， 在 二 零 一 零 年

四 月 十 三 、 十 四 及 十 六

日 把 文 件 送 往 張 先 生 的

北 京 住 址
1 ， 但 不 成

功 。 D H L 致 電 張 先 生 ，

但 張 先 生 拒 絕 接 收 該 郵

件 ( 已 給 予 D H L 張 先 生

的 流 動 電 話 號 碼
2 及 北

京 住 所 的 電 話 號 碼 3 ) 。

張 先 生 也 告 訴 D H L 的 人

員 ， 如 他 決 定 收 取 這 些

文 件 ， 便 會 致 電 D H L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 四 月 三 十

日 ， D H L 再 聯 絡 張 先

生 ， 並 嘗 試 送 遞 那 些 文

件 ， 但 張 先 生 再 次 拒 絕

接 收 。  

郵 件 退 回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 四 月 七 日 的 概

要  

( 由 前 任 提 控 官 葉 德 強 擬

備 )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四 月 十 二 日

D H L 速 遞  同 上  

聆 訊 文 件 冊 (一 至 五 )  

( 由 前 任 提 控 官 葉 德 強 擬

備 )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四 月 十 二 日

D H L 速 遞  同 上  

  二 零 一 零 年 四 月 七 日

的 通 知 書  

  二 零 一 零 年 三 月 三 十

二 零 一 零 年

四 月 十 五 日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
4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

認 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張 先 生 最 後 為 人 所 知 的 永 久 住 址 ， 是 由 其 前 僱 主 卓 怡 融 資 有 限 公 司 及 劉 燕 艷 女 士 分 別 在 二 零 零 九 年

十 二 月 十六 日及 二 零 零八 年九 月 九 日提 供。  
2  張 先 生 最 後 為 人 所 知 的 流 動 電 話 號 碼 ， 是 由 其 前 僱 主 卓 怡 融 資 有 限 公 司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二 月 十 六 日

提 供 。  
3
 張 先 生 最 後 為 人 所 知 的 北 京 住 所 電 話 號 碼 ， 是 由 其 前 僱 主 卓 怡 融 資 有 限 公 司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二 月 十

六 日 提 供。  
4
 張 先 生 最 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 地 址 ， 是 由 其 前 僱 主 卓 怡 融 資 有 限 公 司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二 月 十 六 日

提 供 。 張先 生辦 公 室 電郵 戶口 的 電 郵紀 錄也 顯 示 ，張 先生 曾 使 用這 私人 電 郵 地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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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 達  

工 作  
文 件 ／ 通 知 ／ 文 件 冊  送 達 日 期  送 達 方 式  送 達 結 果  

日 的 提 控 官 委 任 書  

  二 零 一 零 年 二 月 二 十

五 日 根 據 第 2 5 2 ( 2 ) 條

發 出 的 通 知  

址 。 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

覆 電 郵 。  

證 監 會 致 電 ： 二 零 一 零

年 四 月 十 五 日 ， 證 監 會

人 員 致 電 張 先 生 最 後 為

人 所 知 的 流 動 電 話 號

碼 。 張 先 生 接 聽 。 可

是 ， 當 證 監 會 人 員 向 張

先 生 表 明 身 分 ， 他 即 時

掛 線 。  

稍 後 ， 證 監 會 人 員 再 致

電 張 先 生 的 電 話 號 碼 ，

一 名 男 士 接 聽 。 當 有 關

人 員 告 訴 他 這 是 香 港 證

監 會 的 來 電 ， 以 及 證 監

會 擬 把 將 在 香 港 進 行 有

關 張 先 生 的 研 訊 程 序 的

文 件 送 往 張 先 生 的 住 所

地 址 後 ， 該 名 男 士 說 他

不 會 代 張 先 生 接 收 那 些

文 件 ， 然 後 掛 線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四 月 十 九 日

空 郵  寄 出 郵 件 ， 並 無 退 回 。  

2  市 場 失 當 行 為 審 裁 處 在 二

零 一 零 年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發

出 的 信 件 ， 目 的 是 指 示 舉

行 審 裁 處 會 議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四 月 二 十 八

日  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四 月 二 十 九

日  

空 郵  寄 出 郵 件 ， 並 無 退 回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四 月 二 十 九

日  

特 快 專 遞 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五 月 三 日

成 功 送 遞 。 不 過 ， 信 件

退 回 證 監 會 。  

3  市 場 失 當 行 為 審 裁 處 二 零

一 零 年 五 月 五 日 第 一 次 會

議 的 謄 本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五 月 六 日  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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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 達  

工 作  
文 件 ／ 通 知 ／ 文 件 冊  送 達 日 期  送 達 方 式  送 達 結 果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五 月 六 日  

空 郵  寄 出 郵 件 ， 並 無 退 回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五 月 七 日  

特 快 專 遞  郵 件 退 回 。  

4  二 零 一 零 年 五 月 十 二 日 發

出 的 信 件 ， 目 的 是 通 知 張

先 生 聆 訊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五

月 三 十 一 日 至 六 月 二 日 進

行 （ 夾 附 市 場 失 當 行 為 審

裁 處 二 零 一 零 年 五 月 五 日

第 一 次 會 議 的 謄 本 ）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五 月 十 二 日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五 月 十 三 日

空 郵  寄 出 郵 件 ， 並 無 退 回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五 月 十 三 日

特 快 專 遞  郵 件 退 回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五 月 十 三 日

D H L 速 遞  D H L 稱 ， 收 件 人 已 搬 離

該 址 。 D H L 也 曾 致 電 張

先 生 的 流 動 電 話 和 住 所

電 話 號 碼 ， 但 無 人 接

聽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 五 月 十 二 日 的

修 訂 概 要  

( 由 前 任 提 控 官 葉 德 強 擬

備 )  

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五 月 十 二 日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五 月 十 三 日

空 郵  寄 出 郵 件 ， 並 無 退 回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五 月 十 三 日

特 快 專 遞  郵 件 退 回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五 月 十 三 日

D H L 速 遞  D H L 稱 ， 收 件 人 已 搬 離

該 址 。 D H L 也 曾 致 電 張

先 生 的 流 動 電 話 和 住 所

電 話 號 碼 ， 但 無 人 接

聽 。  

編 有 頁 碼 的 聆 訊 文 件 冊

（ 一 至 五 ）  

( 由 前 任 提 控 官 葉 德 強 擬

備 )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五 月 十 三 日

D H L 速 遞  同 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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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 達  

工 作  
文 件 ／ 通 知 ／ 文 件 冊  送 達 日 期  送 達 方 式  送 達 結 果  

5  市 場 失 當 行 為 審 裁 處 二 零

一 零 年 五 月 二 十 日 第 二 次

會 議 的 謄 本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五 月 二 十 六

日  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五 月 二 十 七

日  

空 郵  寄 出 郵 件 ， 並 無 退 回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五 月 二 十 七

日  

D H L 速 遞  D H L 稱 ， 張 先 生 的 住 址

無 人 應 門 ， D H L 遂 致 電

張 先 生 的 電 話 號 碼 ， 但

無 法 接 通 。  

郵 件 退 回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六 月 一 日  

特 快 專 遞  郵 件 退 回 。  

6  二 零 一 零 年 六 月 十 六 日 的

修 訂 概 要  

( 由 現 任 提 控 官 蔡 維 邦 擬

備 )  

 

二 零 一 零 年

六 月 十 七 日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六 月 十 八 日

空 郵  寄 出 郵 件 ， 並 無 退 回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六 月 十 八 日

特 快 專 遞  郵 件 退 回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六 月 十 七 日

D H L 速 遞  D H L 稱 ， 收 件 人 拒 絕 接

收 郵 件 。  

郵 件 退 回 。  

編 有 頁 碼 的 聆 訊 文 件 冊

( 一 至 五 及 核 心 文 件 冊 A

至 E )  

( 由 現 任 提 控 官 蔡 維 邦 擬

備 )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六 月 十 七 日

D H L 速 遞  同 上  

7  二 零 一 零 年 六 月 二 十 五 日

根 據 第 2 5 3 ( 1 ) ( b )  條 發 出

的 通 知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六 月 二 十 八

日  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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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 達  

工 作  
文 件 ／ 通 知 ／ 文 件 冊  送 達 日 期  送 達 方 式  送 達 結 果  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六 月 二 十 八

日  

空 郵  寄 出 郵 件 ， 並 無 退 回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六 月 二 十 八

日  

特 快 專 遞  郵 件 退 回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六 月 二 十 八

日  

D H L 速 遞  D H L 稱 ， 收 件 人 住 址 無

人 應 門 。  

在 第 二 次 嘗 試 派 遞 時 ，

D H L 致 電 張 先 生 的 電 話

號 碼 ， 但 接 聽 的 人 說 ，

D H L 打 錯 。  

郵 件 退 回 。  

8  二 零 一 零 年 六 月 二 十 五 日

初 次 聆 訊 的 謄 本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日  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日  

空 郵  寄 出 郵 件 ， 並 無 退 回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日  

特 快 專 遞  退 回 郵 件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日  

D H L 速 遞  D H L 稱 ， 收 件 人 住 址 無

人 應 門 。  

在 第 二 次 嘗 試 派 遞 時 ，

D H L 致 電 張 先 生 的 電 話

號 碼 ， 但 接 聽 的 人 說 ，

D H L 打 錯 。  

9  龍 克 裘 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九

日 的 陳 述 書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十 五 日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 空 郵  寄 出 郵 件 ， 並 無 退 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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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 達  

工 作  
文 件 ／ 通 知 ／ 文 件 冊  送 達 日 期  送 達 方 式  送 達 結 果  

七 月 十 六 日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十 六 日

特 快 專 遞  郵 件 抵 達 北 京 ， 待 送 往

張 先 生 的 住 址 。  

夾 附 在 龍 克 裘 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九 日 陳 述 書 的 證 物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十 五 日

D H L 速 遞  D H L 稱 ， 收 件 人 住 址 無

人 應 門 。  

龍 克 裘 陳 述 書 所 附 證 物

1 0 第 9 2 9 至 9 3 0 頁 及 第

9 5 9 至 9 6 0 頁 的 譯 本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十 六 日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十 六 日

空 郵  寄 出 郵 件 ， 並 無 退 回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十 六 日

特 快 專 遞  郵 件 抵 達 北 京 ， 待 送 往

張 先 生 的 住 址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十 六 日

D H L 速 遞  D H L 稱 ， 收 件 人 住 址 無

人 應 門 。  

1 0  劉 秉 堯 的 第 二 份 陳 述 書  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十 五 日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十 五 日

D H L 速 遞  D H L 稱 ， 收 件 人 住 址 無

人 應 門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十 六 日

空 郵  寄 出 郵 件 ， 並 無 退 回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十 六 日

特 快 專 遞  郵 件 抵 達 北 京 ， 待 送 往

張 先 生 的 住 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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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 灝 然 的 聲 明  

 

1 .  本人陳灝然，是香港干諾道中 8 號 遮 打 大 廈 8 樓證券及期貨事務

監察委員會 ( “證監會 ” )法規執行部的經理，現作出聲明如下：  

2 .  本 人 進 行 了 有 關 市 場 失 當 行 為 審 裁 處 ( “審 裁 處 ” )研 訊 美 麗 寶 國 際

控 股 有 限 公 司 (“美 麗 寶 ”)股 份 交 易 的 調 查 。 隨 附 的 附 件 A (共 5

頁 )如 實 反 映 自 審 裁 處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二 十 日 展 開 有 關 美 麗 寶

股 份 的 研 訊 程 序 後 ， 本 人 和 證 監 會 的 同 事 向 張 必 佳 多 次 送 達 有 關

通知和文件的結果。  

3 .  這份英文聲明共 1 頁，已由本人閱讀及簽署。就本人所知所信，

這份聲明屬真確無訛。  

 

 

 

簽署  ： (簽署 ) 

(陳灝然 ) 

日期  ： 二零一零年八月十六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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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A： 自 審 裁 處 在 二 零 一 零 七 月 二 十 日 對 美 麗 寶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
展 開 研 訊 程 序 後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 

向 張 必 佳 ( “張 先 生 ” )送 達 文 件 的 工 作  

 
送 達  

工 作  

文 件 ／ 通 知 ／ 文 件 冊  送 達 日 期  送 達 方 式 送 達 結 果  

1    審 裁 處 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日 研 訊 程

序 的 謄 本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一

日  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1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二

日  

空 郵  郵 寄 至 他 最 後 為 人 所 知

的 永 久 住 址 2 ， 而 郵 件 並

無 退 回 。  

2    審 裁 處 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一 日 研 訊

程 序 的 謄 本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二

日  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二

日  

空 郵  郵 寄 至 他 最 後 為 人 所 知

的 永 久 住 址 ， 而 郵 件 並

無 退 回 。  

3    審 裁 處 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二 日 研 訊

程 序 的 謄 本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三

日  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 後

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 地

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 是 否

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 不 過 ，

沒有收到回覆電郵。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三

日  

空 郵  郵 寄 至 他 最 後 為 人 所 知

的 永 久 住 址 ， 而 郵 件 並

無 退 回 。  

4    龍 克 裘 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九 日 的 陳 述 書  

(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二

十 三 日 修 訂 )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三

日  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張 先 生 最 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 地 址 ， 是 由 其 前 僱 主 卓 怡 融 資 有 限 公 司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二 月 十 六 日

提 供 。 張先 生辦 公 室 電郵 戶口 的 電 郵紀 錄也 顯 示 ，張 先生 曾 使 用這 私人 電 郵 地址 。  

2  張 先 生 最 後 為 人 所 知 的 永 久 住 址 ， 是 由 其 前 僱 主 卓 怡 融 資 有 限 公 司 及 劉 燕 艷 女 士 分 別 在 二 零 零 九 年

十 二 月 十六 日及 二 零 零八 年九 月 九 日提 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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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 達  

工 作  

文 件 ／ 通 知 ／ 文 件 冊  送 達 日 期  送 達 方 式 送 達 結 果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三

日  

空 郵  郵 寄 至 他 最 後 為 人 所 知

的 永 久 住 址 ， 而 郵 件 並

無 退 回 。  

5    審 裁 處 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三 日 研 訊

程 序 的 謄 本  

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六

日  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六

日  

空 郵  郵 寄 至 他 最 後 為 人 所 知

的 永 久 住 址 ， 而 郵 件 並

無 退 回 。  

6    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二

十 日 及 二 十 一 日 根

據 第 2 5 4 條 向 諾 頓

羅 氏 發 出 的 通 知 (只

經 D H L 速 遞 送 遞 ) 

  諾 頓 羅 氏 在 二 零 一

零 年 七 月 二 十 二 日

發 出 的 兩 封 覆 函 連

附 件  

  兩 個 文 件 冊 ， 內 有

以 標 籤 A 至 D 存 檔

的 諾 頓 羅 氏 文 件 ( “諾

頓 羅 氏 文 件 冊 ” )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六

日  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六

日  

D H L 速 遞 D H L 稱 ， 收 件 人 住 址 無

人 應 門 。  

D H L 致 電 張 先 生 的 流 動

電 話 號 碼 3 ， 但 已 中 止 服

務 ； 其 後 致 電 張 先 生 的

住 所 電 話 號 碼 4 ， 但 無 人

接 聽 。  

7    核 心 文 件 冊 D 第

1 6 0 0 - 1 至 1 6 0 0 - 7 頁

( 即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月

十 四 日 根 據 第

1 8 3 ( 1 ) 條 向 滙 豐 銀 行

發 出 有 關 張 必 佳 先

生 的 通 知 ， 該 通 知

原 被 列 為 未 經 採 用

的 材 料 )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六

日  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七

日  

空 郵  郵 寄 至 他 最 後 為 人 所 知

的 永 久 住 址 ， 而 郵 件 並

無 退 回 。  

8    審 裁 處 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六 日 研 訊

程 序 的 謄 本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七

日  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張 先 生 最 後 為 人 所 知 的 流 動 電 話 號 碼 ， 是 由 其 前 僱 主 卓 怡 融 資 有 限 公 司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二 月 十 六 日

提 供 。  

4  張 先 生 最 後 為 人 所 知 的 北 京 住 所 電 話 號 碼 ， 是 由 其 前 僱 主 卓 怡 融 資 有 限 公 司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二 月 十

六 日 提 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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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 達  

工 作  

文 件 ／ 通 知 ／ 文 件 冊  送 達 日 期  送 達 方 式 送 達 結 果  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七

日  

空 郵  郵 寄 至 他 最 後 為 人 所 知

的 永 久 住 址 ， 而 郵 件 並

無 退 回 。  

9    劉 燕 艷 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六 日 的 證

人 陳 述 書 及 附 件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七

日  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八

日  

空 郵  郵 寄 至 他 最 後 為 人 所 知

的 永 久 住 址 ， 而 郵 件 並

無 退 回 。  

1 0    在 諾 頓 羅 氏 文 件 冊

以 標 籤 E 存 檔 的 文

件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八

日  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九

日  

空 郵  郵 寄 至 他 最 後 為 人 所 知

的 永 久 住 址 ， 而 郵 件 並

無 退 回 。  

1 1    審 裁 處 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七 日 研 訊

程 序 的 謄 本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八

日  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九

日  

空 郵  郵 寄 至 他 最 後 為 人 所 知

的 永 久 住 址 ， 而 郵 件 並

無 退 回 。  

1 2    在 諾 頓 羅 氏 文 件 冊

以 標 籤 F 存 檔 的 文

件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八

日  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九

日  

空 郵  郵 寄 至 他 最 後 為 人 所 知

的 永 久 住 址 ， 而 郵 件 並

無 退 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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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 達  

工 作  

文 件 ／ 通 知 ／ 文 件 冊  送 達 日 期  送 達 方 式 送 達 結 果  

1 3    審 裁 處 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八 日 研 訊

程 序 的 謄 本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九

日  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九

日  

空 郵  郵 寄 至 他 最 後 為 人 所 知

的 永 久 住 址 ， 而 郵 件 並

無 退 回 。  

1 4    審 裁 處 二 零 一 零 年

七 月 二 十 九 日 研 訊

程 序 的 謄 本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八 月 二 日  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此 外 ， 亦 提 醒 張 先 生 審

裁 處 會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八

月 十 一 日 聆 聽 口 頭 結 案

陳 詞 。 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

回 覆 電 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八 月 二 日  

空 郵  郵 寄 至 他 最 後 為 人 所 知

的 永 久 住 址 ， 而 郵 件 並

無 退 回 。  

1 5    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二

十 八 日 根 據 第 2 5 4

條 向 諾 頓 羅 氏 發 出

的 通 知 ， 該 通 知 在

諾 頓 羅 氏 文 件 冊 以

標 籤 G 存 檔  

 

  在 諾 頓 羅 氏 文 件 冊

以 標 籤 H 存 檔 的 諾

頓 羅 氏 文 件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八 月 二 日  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八 月 二 日  

空 郵  郵 寄 至 他 最 後 為 人 所 知

的 永 久 住 址 ， 而 郵 件 並

無 退 回 。  

1 6    蔡 維 邦 ( 提 控 官 ) 二 零

一 零 年 八 月 六 日 的

書 面 結 案 陳 詞 及 附

件  

 

  J o e  K e n n y (劉 燕 艷 的

代 表 律 師 ) 二 零 一 零

年 八 月 六 日 的 書 面

結 案 陳 詞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八 月 六 日  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八 月 九 日  

空 郵  郵 寄 至 他 最 後 為 人 所 知

的 永 久 住 址 ， 而 郵 件 並

無 退 回 。  



附錄 2  

A-18 

送 達  

工 作  

文 件 ／ 通 知 ／ 文 件 冊  送 達 日 期  送 達 方 式 送 達 結 果  

1 7    審 裁 處 二 零 一 零 年

八 月 十 一 日 研 訊 程

序 ( 口 頭 結 案 陳 詞 ) 的

謄 本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八 月 十 二 日  

電 郵 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至 他 最

後 為 人 所 知 的 私 人 電 郵

地 址 ， 並 請 張 先 生 確 認

是 否 有 其 他 通 訊 地 址 。

不 過 ， 沒 有 收 到 回 覆 電

郵 。  

二 零 一 零 年

八 月 十 二 日  

空 郵  郵 寄 至 他 最 後 為 人 所 知

的 永 久 住 址 ， 而 郵 件 並

無 退 回 。  

 


